
2

二、联合体投标协议书

联合投标各方：

甲公司：上海普建市政养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洁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富水路738号

乙公司：上海炯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忱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509号1702室-B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为响应2026年金沙江路天桥日常养护、古浪路地道日常养护、

真如副中心地下综合管廊巡查、养护（项目名称）、310107000251126156212-07294621 （招标编号）的招

标活动，各方经协商，就联合进行投标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各方一致决定，以上海普建市政养护有限公司为主办人进行投标，并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分别

提交资格文件。

二、在本次投标过程中，主办人的王雁根据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内容而对招标人和采购人所作的任何合法

承诺，包括书面澄清及响应等均对联合投标各方产生约束力。如果中标并签订合同， 则联合投标各方将共

同履行对招标人和采购人所负有的全部义务并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联合投标其余各方保证对主办人为响应本次招标而提供的服务提供全部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支持。

四、本次联合投标中，上海普建市政养护有限公司（甲公司名称）为 小 型企业（根据《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的规定），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体

协议合同总金额78.9%； 上海炯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乙公司名称）为 小 型企业（根据《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 号）的规定），协议合同金额占到联合

体协议合同总金额21.1%。

甲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 承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以外的工作内容。

乙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为：承担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以内的工作内容。

五、本协议提交招标方后，联合投标各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上述实质内容进行修改或撤销。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另一份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提交采购单位。

甲方（盖章）：上海普建市政养护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上海炯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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